
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生修業／休學證明書遺失補發申請表 

申請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 日 

學 號  系年班 
學系    班／組 

年級 

姓   名 （簽章） 
電 話 

手 機 
（    ） 

申 請 

項 目 

□ 修業 

□ 休學 

修 業 

休 學 

日  期 

起  迄 

自  年  月  日起至  年  月  日止 

地  址 □□□ 

備  註 

1. 附身分證影本。 

2. 填妥收件人住址信封並貼足掛號郵資一個。 

3. 請先到出納組繳工本費 50元，通訊申請者，工本費不收郵票。 

※工作天：一星期 

 承辦人         組長          教務長           校長 


